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实习经费管理办法
计算机学院教字〔2019〕1号

为进一步规范本科实习经费的使用，加强经费使用过程的监督，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保障实习教学质量，根据《山东科技大学本科实习经费管理办法》（山科大财字【2018】4号）的相关规定，结合计算机学院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1、计算机学院的本科实习教学是学院现有各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的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环节，以及经学院同意的其他课程实践教学环节。
2、学院根据各实习教学环节的性质、特点、实习时间、实习班级人数等情况，制定了《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本科实习经费预算标准》（附件3）：
（1）该预算标准既是学院制定本科实习经费年度预算的指导依据，也是各教学单位制定实习费用预算的依据。
（2）该预算标准包括实习费用和指导教师补助。
实习费用包含实习过程中师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保险费，实习单位收取的实习教学管理费、实习观摩费，实习教学资料费、耗材费，聘请实习单位技术人员授课及指导费等，按实习学生数计算。
指导教师补助用于实习指导教师外出实习期间的伙食补助，发放补助的指导教师数量根据实际参加实习的班级数量确定，每个实习自然班不超过2名指导教师。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3）实习经费不能用于学生的生活补助。
3、各专业在实习教学执行前，成立实习指导小组，由1名系主任或骨干指导教师任组长，对实习工作负总责并对实习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实习指导小组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和相关费用标准制定实习计划和费用预算（附件1），经组长签字后上交至分管教学副院长，同意后可按计划及预算组织实习。
4、实习结束后，负责实习报销的教师应在15个工作日内（寒暑假除外）办理实习费用的报销手续。
5、实习费用报销时，填写《山东科技大学本科生实习费报销明细单》（附件2），连同学生实习名册一并提交财务处，由财务处核发到教师或学生银行账户。经教务处审核签字、盖章后的《山东科技大学本科生实习费报销明细单》（1份）交至学院教科办留存。
6、实习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票据不作为报销凭据，但需统一汇总后，上交至学院教科办留存、备查。《山东科技大学本科生实习费报销明细单》的经费项目及金额应与提供的实习票据相一致。
（1）交通费、住宿费：留存发票或收据；
（2）实习教学管理费：实习单位收取的管理费需提供企业开具的收据，并加盖企业公章；
（3）授课及指导费：聘请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导实习及授课费用，要求留存企业开具的收据，或者收款人签字的收据，或者以列出支付明细、所有带实习教师签字的形式留存。
（4）其他费用：实习过程中支付的其他资料费用等，按实际支出提供相应发票和收据。
7、实习过程中，若因突发状况或特殊情况，导致应列支的实习经费严重超出预算，实习指导小组需作出书面申请，经学院同意后，方可将超支费用列入实习经费报销。
8、实习经费属于教学专项经费，专款专用，除用于文件规定或学院同意的实习/实践环节费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不得虚报冒领。发生的实习费用不得重复报销，违者将追究各教学单位、实习指导小组及个人的责任。
9、各教学单位需强化经费使用责任制。实习指导教师是实习经费管理使用的直接责任人，对实习发生的各种费用的合理性、相关性、真实性、合规性负直接责任。实习学生班长对实习经费的使用情况有知情权和监督责任，实习结束后，必须在实习报销明细单中签字确认。
10、实习结束后，根据实际需要，指导教师须如实向学生公布实习经费使用情况。
    11、其他未尽事项参照山科大财字【2018】4号文《关于印发山东科技大学本科实习经费管理办法》。
1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7567243-7841336-7]附件： 1.《山东科技大学本科生实习计划及经费预算表》
       2.《山东科技大学本科生实习费报销明细单》
       3. 《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本科实习经费预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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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山东科技大学本科生实习计划及经费预算表
	系、部
	
	专业
	
	实习性质
	

	实习班级
	
	 实习地点
	
	实习人数
	

	实习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实习计划
	（可另附具体实习计划）

	经费预算（元）
	交通费
	
	保险费
	

	
	住宿费
	
	资料、耗材
	

	
	讲课费
	
	……
	

	
	管理费
	
	其他
	

	
	合计金额：

	经办人
	
	指导教师
	

	实习组长
	（签字）

	学院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实习指导小组、学院各一份。
附件2
山东科技大学本科实习费报销明细单

         　　 学院（系、部）　　　         专业　    　 班
实习性质　　　　　　带队教师（全部）　　　　　　 　　　  
实习地点　　　　　　　　　          实习学生人数　　 　　
实习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实习天数　   

	经费项目
	金额（元）
	支付标准
	说  明

	交通费
	
	
	

	住宿费
	
	
	

	讲课费
	
	
	

	管理费
	
	
	

	保险费
	
	
	

	资料、耗材
	
	
	

	……
	
	
	

	其他
	
	
	

	总　 计
	
	
	


注：本表一式三份，财务、教务、学院（系、部）各一份。


经办人 ：　　　　        实习班长（组长）： （实习班级班长） 
学院（系、部）领导：　　　　            公章
教务处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本科实习经费预算标准
	实习/实践类别
	周数
	实习费用
（元）
	指导教师费用（元）
	备注

	认识实习
	1周
	80/学生
	—
	实习地点主要在青岛

	
	
	100/学生
	—
	实习地点涉及青岛以外

	生产实习
	3周
	350/学生
	1000/人
	

	生产实习
	4周
	400/学生
	1200/人
	

	毕业实习
	2周
	200/学生
	600/人
	

	留学生
	2周
	800/学生
	1000/人
	

	留学生
	3周
	1000/学生
	1000/人
	

	课程设计实践环节
	
	50/学生
	—
	


                                     
